
广州市天河区行政审批局

关于提交企业名称争议异议材料的函

广州守诚贸易有限公司:

近日,我局收到广州守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反映你公司名称

与其相似,涉嫌侵犯其名称专用权,要求依法予以纠正的材料 ,

我局已依法受理其名称争议申请。

根据 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

法》等法规规章规定,现将申请人反映的情况函告你公司 (详见

附件 )。 如你公司有异议或需提交证明材料的,可在收到本告知

函之日起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提交我局 (地址:天河区软件路

13号天河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315室 ,联系人:温健兴,电话

020-37690239)。 逾期不提交的,视为无异议。

附件:处理名称争议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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